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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2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上午 10 時 40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徐裕傑（2）陳志勇（3）蕭有祥（4）羅清輝（5）楊淑青（6）

林吉財（7）林永富（8）管慧莉（9）王秋助（10）吳天祐   等

10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 

  ６、列席人員：秘書蕭金木、民政課長古志偉、行政課長郭麗珍、產業觀光課長 

林雪雲、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土地管理課長陳俊傑、人事主 

任潘士銓、主計主任黃美娟、政風主任丁國煒、清潔隊長陳海光 

（兼）、圖書館管理員陳海光、幼兒園園長朱財妹（代理）、本會秘 

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蘇秀珍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0 人，現已簽到出席 10 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0 人，現已 10 人出席，已達開 

                          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是本會第 2 

  屆第 2次的臨時會，相信各位代表都有充分的準備，針對區政建設提出建言。 

  本次臨時會召開是針對 108年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而召開，待會各位同 

  仁可以針對公所追加減預算提案來審查，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請單位 

  主管來做解釋及答覆。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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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2屆第 2次臨時會，係針對本區 108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經區公所請求而來召開的。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37及 

         83條等相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 108年 5月 23日分別以和區 

         代字第 1080000404、405及 406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 

         臺中市政府備查在案。 

 （2）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08 年 6 月 3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5 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08 年 5 月 27 日府授民地字第 

         1080121147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閱會 

         議資料之日程表。 

 （3）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本屆第１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動。以 

      上報告。謝謝！  

 １３、討論提案（一讀會） 

  甲、區長提案 

        第 1 案           類別：主計        編號：所 013 

  案  由：為本區 108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提請審議。 

  辦  法：提請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函報臺中市政府核備，並依法公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主計主任說明。 

    主計主任黃美娟說明：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各位主管，大家 

    好。本區 108年度總預算在我們各單位依照法定預算及計畫的進度核實執 

    行之下，在年度中因為有中央補助款、臺中市政府補助款，以及業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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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所以必須依法補列追加減預算，我們是依據 108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第六點，辦理本年度 108 年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就針 

  對於歲入、歲出部分做以下的說明。本次追加減預算歲入來源別科目，淨追 

  加金額分別為財產收入 50 萬元，補助及協助收入 1 億 1,977 萬 3,000 元，捐 

  獻及贈與收入為 2,285萬 7千元，合計 1億 4,313萬元。就歲出的部分，歲出 

  政事別科目淨追加金額分別為以下，第一個部分是我們的一般政務支出為 

  1,619 萬 2 千元。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120 萬元，經濟發展支出 1 億 8,983 萬 4 

  千元。歲出的淨追加金額合計為 2 億 722 萬 6 千元。經過追加減預算後本年 

  度歲入、歲出為短絀 5,944萬 5千元，以上為主計室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１４、討論提案（二讀會） 

 甲、區長提案 

      第 1 案           類別：主計        編號：所 013 

案  由：為本區 108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提請審議。 

辦  法：提請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函報臺中市政府核備，並依法公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於二讀會有沒有意見？請建設課長說明，這個應該都是用在 

  建設的部分。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主席、各位代表、本所各位主管大家好。有關這一次追加建設課的部分， 

  總共追加 8,316萬 9千元整。然後追減的部分是 198萬 1千元整。然後追加的 

  部分，它包括的從第一次追加預算案，我們的預算裡面 45頁開始，它包括了 

  石岡壩保護區內道路整修維護改善工程 253萬 9,879元。還有石岡壩水質水量 

  及保護區內水土保持工程興建維護改善工程 243萬 9,870元整。還有 46頁天 

  輪壩，梨山里、平等里水土保持興建工程維護改善工程 210萬 768元整。然 

  後天輪壩以上一樣，梨山、平等里道路維修改善工程 210 萬 767 元。再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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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 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工程，達觀里育英巷

道路改善工程 206 萬元整。再來是台電博愛里比樣產業道路拓寬及台八線 31K 邊坡

改善工程 450萬元。再來是 47頁追減的部分，它是配合台電促協金的部分，追減了

一個梨山里、平等里 58 萬 1 千元整。然後也是一樣促協金的部分，108 年度南勢、

天輪里、博愛里追減了 140 萬元整。再來是追加的部分，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的基

本設施維持費的區內基礎設施及小型工程 340 萬元。再來是辦理本區公共建設小型

工程的部分，含即時道路搶通搶險及和平公園周邊環境維護、景觀道路、護岸、擋

土牆、排水等等工程，這個部分是追加了 6 千萬元。最主要是因為本區幅員遼闊，

建設、產業道路、排水溝、野溪切末縱橫，然後山間邊坡坡地綿延，景觀常受到氣

候影響變更，我們的建設跟復建經費有限，每年只有一千多萬元的建設經費，為了

使本區的建設，還有復建工程能夠盡可能的有效顯現，所以辦理了本案的追加。接

下來是 48 頁追加的部分，經濟部水利署他在 108 年度第三河川局大甲溪斷面 63 至

65 河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和平區路面道路駁坎暨排水溝改善工程，這裡

是 500 萬元。然後再來是台電 107 年度馬鞍壩清淤工作及土石標售，和平區路面道

路駁坎，還有排水改善工程 208萬 7,455元整。再來是 49頁石岡壩保護區內簡易自

來水設施電費補助是 5 萬元。再來是本區自由里穿龍至南勢里白鹿之聯絡道路，這

個先期評估是 50萬元。然後再來是辦理本區大甲溪疏濬作業前期規劃 250萬元。以

上是建設課報告。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課長請回座。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我們今天的二讀會審查到這裡結束，那是不是把明天的議程先調整

至今日，明天下里考察。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沒有的話，請秘書報告調

整議程。 

秘書宋國慶報告： 

會務單位，奉主席指示做變更議程的報告，本次會議經大會議決變更日程如下，

明天 6月 5日議程調整至今日 6月 4日，那 6月 5日的議程變更為下里考察，並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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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閉會，以上報告完畢，謝謝。 

１５、討論提案（三讀會） 

 甲、區長提案 

      第 1 案           類別：主計        編號：所 013 

案  由：為本區 108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提請審議。 

辦  法：提請代表會審議通過後函報臺中市政府核備，並依法公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這個文字方面有沒有什麼要修正的。吳代表請！ 

      代表吳天祐提： 

      歲出追加減預算 47頁，那這一個預算是有 6千萬元，是比較大筆的本區 

  公共建設小型工程，包括各個項目，這個大概都是所有代表提案的部分去消 

  化的預算，應該是吧！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建設課長說明。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有關於代表還有里長，還有區民的建議案都會納入考量。 

      代表吳天祐提： 

      那你們能不能把它排出就是這 6千萬元要怎麼花，就是這一次通過是給 

  你對不對？但是你要怎麼使用，能不能做一個分配表出來看看？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這個要看各位代表、里長及區民，他們的需求。 

      代表吳天祐提： 

      現在很多代表不是都已經提案，有這個小型工程建設的需求。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報告代表，因為這個部分還要辦理會勘，才能夠估計它們的金額多少。 

      代表吳天祐提： 

      好，那能不能下一次會議的時候提出來，大概這些費用要怎麼來花，做 

  一個報告表給我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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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這個部分報告代表，因為現在如果說會議結束以後，整個函文過來同意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會安排會勘。安排會勘了以後會估計出來，估計出來如果說可以的話，

在經費容許範圍內，而且可以施作的話，我們就直接會開始辦理發包開工。到時候

可能就是說，如果說有需要的話，我們會把各個案件的金額，再來做報告好不好？ 

代表吳天祐提： 

就是大家提案的部分，到底多少項目分配到了，多少項目沒分配到，這個讓我

們了解一下。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會議的時候，把它提出來，我們做個附帶決議好嗎？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如果說已經開始執行的時候，好不好？ 

代表吳天祐提： 

  最好就是你事先就把分配表弄出來看看，如果說你們覺得大家的建議案都已

經納進去了，都沒問題了，都沒有望梅止渴的這些個案，對不對？那麼你們就可以

發包。但如果說有哪些個案，建議案上來，你們這一次沒辦法做到，你要做說明。

因為這一筆數字很大，好不好？我這個提議就附帶決議。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好。 

代表林吉財提： 

我想請教建設課課長，51頁歲出計畫說明提要這個部分，因為我看到就是有農

村社區污水處理廠用戶接管及設施改善的維護工程，我想請問，因為有時候本身我

們社區梨山里也有污水處理廠，那如果說他們個案，比方說他管路不通，因為有時

候里民會問我說有時候他們的管路不通是要找我們市政府，還是要找公所呢？因為

我看到上面有這樣的一個維護工程，是不是就這個部分來做個說明？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報告代表，這個是針對和平農村社區這一塊。 

代表林吉財提： 

就這一塊。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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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有這一塊。 

代表林吉財提： 

那平等跟梨山就是屬於市政府的業務。 

建設課長楊天祥（代理）說明： 

    是。 

代表林吉財提： 

    我了解了。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於吳代表剛才所提的部分，請宋秘書說明。 

秘書宋國慶報告： 

謝謝主席，有關剛才吳代表提到要做分配表是不是，跟大會報告一下，依照內

政部的函示，那個地方建設是不能做分配的，所以剛才那個楊課長他報告得很正確，

就依照實際的會勘情形去執行，以上報告。這樣的提案可能是有違法之虞，謝謝。 

代表吳天祐提： 

我的意思是，不要做叫作分配表，你執行，讓我們知道你要列入管制，不是講

分配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吳代表你講的意思可能是急迫性的分配，對嗎？有比較急的。 

代表吳天祐提： 

就是他執行的管制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比較危險性的評估，然後做在哪裡，讓代表了解一下，意思是不是這樣？ 

代表吳天祐提： 

可以這樣說，有危險性先做。 

主席陳志勇報告： 

對，就是這樣。 

代表吳天祐提： 

那個沒有做的部分，你要把它列表出來給我們看看，做一個管制表，既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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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都提議了，絕對是有那個需要，那我們執行的進度到底怎麼樣，做一個管 

制表，好不好？就這樣的意思，好不好？不叫分配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不用修正什麼文字，就直接由課長這邊到時候。 

    代表吳天祐提： 

        到時候寫一個管制表給我們看看，好不好？要不然你這個提案，第一年到 

    第四年，每年都不曉得該怎麼做處理，好不好？還是要管制。你就執行預算的 

    管制表就好了。 

    秘書宋國慶報告： 

        不是，跟代表報告一下，預算書的編列有它的規定，你可以做成提案，你 

    待會可以做成提案說這個案子怎麼執行，就附注提案。 

    代表吳天祐提： 

        你就附帶決議說，希望把執行情形做一個管制表給我們就好了，這麼多代 

    表提案，對不對？建設方案，那你要把那個列一個管制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跟預算沒有關係，私底下做的。 

    代表吳天祐提： 

    對對對，預算是通過的。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那對本案就沒有任何修正的文字了。 

    代表吳天祐提： 

    就是附帶決議而已，做個附帶決議而已。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於三讀會，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乙、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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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3 

    提案人：徐裕傑           連署人：陳志勇、王秋助 

    案  由：有關本區南勢里台八線 16.6K處與(般若禪寺)產業道路之交會路口， 

            每逢下雨產業道路排水溝所排之雨水無法順利排入台八線之主排水溝 

            ，致使雨水竄流至路面並流入鄰近住家，建請區公所轉陳谷關工務段 

            協助改善，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4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徐裕傑、羅清輝 

    案  由：中坑里 15公里處土地公廟前道路有部分未鋪設水泥路面，嚴重影響用 

            路人之安危，建請區公所賡續舖設未舖設部份，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5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徐裕傑、羅清輝 

    案  由：中坑里 13公里處(詹員果園旁)因雨水沖刷致使部份邊坡坍塌， 建請 

            區公所施作擋土牆，以確保該路段之路基。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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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6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雪山坑部落下方(李鵬文、黃蔓如等)居民栽種蔬菜，因適逢 

        今年豪雨使部落內環場排水水溝不及宣洩，造成多處淹水，影響居民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改善排水溝，確保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排水溝，確保居民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7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竹林部落竹林巷(張健次、賴詩豪等)居民栽種果樹蔬菜，因 

        適逢今年豪雨使環場排水水溝不及宣洩，造成多處淹水及崩塌，影響居民 

        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改善排水溝，確保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盡速施作排水溝，確保居民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8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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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育英巷下邊坡(賴永正、賴照明等)居民，因適逢今 

        年豪雨使部落內環場排水水溝不及宣洩，造成道路淹水，影響居民房舍及 

        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改善下邊坡擋土牆，確保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下邊坡擋土牆，儘速施作確保居民房 

        舍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7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099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自由里烏石坑分校後邊往坪頂、唐山寮產業道路，因今年豪雨使該 

        路段土石崩落及雨水沖刷至分校，造成分校水溝不及宣洩淹水，影響學校 

        及道路居民行車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施作排水、邊坡矮牆及 L型溝工程，確保 

        學校保全物及居民行車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8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00 

提案人：王秋助             連署人：蕭有祥、徐裕傑 

案  由：為本區南勢里和平國小後方至大甲溪土地公廟之巷道多年未修，路面破損 

        嚴重，經民眾多次反應重新鋪設 AC路面，以利行車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盡速施作下邊坡擋土牆，以確保居民房舍及農 

        作保全物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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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６、臨時動議 

      第 9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01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育英巷產業道路鄰近（賴照明、賴照福等員） 

              果園前上邊坡，因豪雨使該聯絡道路上邊坡崩塌，影響道路車輛及 

              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施作擋土牆及鋪設路面以利居民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盡速施作擋土牆及鋪設路面，確保居民 

              行車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0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02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產業道路鄰近（林雅各、張盛榮等員）聯絡 

              道，因豪雨使該聯絡道路面塌陷及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鋪設路面以利居民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鋪設路面，確保居民行車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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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03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徐裕傑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產業道路鄰近（張雲奎、陳政治、張文錦等 

              員）聯絡道，因豪雨使該連絡道路面塌陷及坑洞不平，影響道路車 

              輛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請協助鋪設路面以利居民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鋪設路面，確保居民行車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04 

      提案人：徐裕傑           附議人：陳志勇、蕭有祥、管慧莉 

      案  由：本區博愛里林場巷巷道未設置排水溝，且該處為斜坡地形，大雨來 

              臨時雨水易流竄之下方民宅，為確實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建請 

              區公所協助設置排水溝。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這 

  結束。謝謝各位。 

１７、散 會（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4 日上午 10 時 40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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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蘇 秀 珍 

 


